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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稚園教育計劃  
發放資助指引  

 
 
1.  引言  

1.1  本指引旨在按教育局相關通告，向幼稚園營辦者說明幼稚園教育計劃（計

劃）下教育局向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供單位資助（即半日制、全日制及

長全日制單位資助）的安排和有關注意事項。  

 
2.  背景  

2.1  政府由 2017/18 學年起實施計劃，政策目標是提供易於負擔的優質幼稚園

教育，以及提高學童按其所需接受不同模式幼稚園教育的機會。政府會

向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直接提供資助。  

2.2  有關的幼稚園須按教育局的相關通函，提出參加計劃的申請。獲本局批

准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會獲發放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，如提供全日制和長

全日制服務（長全日制幼稚園服務指 2005/06 學年推行協調學前服務措施

前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營辦的資助幼兒中心所提供的服務）會獲額外資

助。有關資助涵蓋教學人員（包括校長）及支援人員薪酬開支，以及其

他營運開支。資助額由教育局訂明，按每名持有由教育局發出的有效「幼

稚園入學註冊證」（「註冊證」）而入讀幼稚園本地課程幼兒班（K1）、低

班（K2）或高班（K3）班級的學生（「合資格學生」） 計算，而「註冊證」

只會在其訂明的有效期內持續有效。  

2.3  此外，教育局會提供按學校發放的資助 1，以照顧個別幼稚園的特殊情

況。有關詳情，請參閱相關教育局通告及通函。  

 
3.  資助的計算方法  

3.1  教育局按合資格幼稚園課程的「收費證明書」所批准的開始收費月份及

期數（即自 8 月或 9 月起，按適用情況分 10 期、11 期或 12 期收費），發

放每月的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、全日制單位資助或長全日制單位資助。

每期的單位資助額，請參閱 附錄一 。  

3.2  資助是按每月的就讀合資格學生人數計算，例如：  

 8 月開課的幼稚園， 8 月獲發放的資助：  

8 月的合資格學生人數 x 8 月的資助額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這些資助包括租金資助、校舍維修資助、炊事員資助，以及支援非華語學童的資助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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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月開課的幼稚園， 9 月獲發放的資助：  

9 月的合資格學生人數 x 9 月的資助額  

 若幼稚園同時開辦 8 月開課及 9 月開課的課程，資助的計算如下：  

 8 月獲發放的資助：  

8 月開課的課程的合資格學生人數 x 8 月的資助額  

 9 月獲發放的資助：  

8 月開課的課程於 9 月的合資格學生人數 x 該課程 9 月的資助額  +  

9 月開課的課程於 9 月的合資格學生人數 x 該課程 9 月的資助額  

3.3  每名合資格學童於每月的資助只會發放給一所幼稚園。若學童在學年中

入學、退學或轉校，發放資助的安排如下：  

3.3.1  若一名學童在某月內轉校，一般而言，學童原來就讀的幼稚園可獲

發放該學童該月的資助，而學童新入讀的幼稚園只可向家長收取扣

減政府資助後的學費，並只能獲發放該學童下一個月起的資助。例

如一名學童在 11 月中轉到另一所幼稚園就讀，學童原來就讀的幼

稚園可獲發放該學童 11 月的資助，而學童新入讀的幼稚園只能獲

發放該學童由 12 月起的資助（請參考 附錄二 的輔助說明）。  

3.3.2  若一名兒童在某月內被一所幼稚園取錄，而該月未曾由另一所幼稚

園獲發放該學童的資助，即使入學的日期不是該月的第 1 個上課

日，該幼稚園仍可獲發放該童該月的資助。  

例一  

一名持有有效「註冊證」的兒童在 11 月中首次入讀幼稚園，這所

幼稚園可獲發放該學童由 11 月起的資助。  

例二  

一名持有有效「註冊證」的兒童在 11 月中退學，在次年 2 月中重

新入讀一所幼稚園，這所幼稚園可獲發放該學童由次年 2 月起的資

助。  

3.4  若一名學童在同一所幼稚園的某一個月內轉讀不同學制的課程（例如由

半日制轉為全日制 ∕長全日制課程，或由全日制／長全日制轉為半日制課

程），幼稚園在該月獲發放該學童的資助，以該月該學童最早入讀的課程

的學制計算。  

3.5  若一名學童在 8 月入讀 8 月開課的幼稚園甲，但於 9 月起轉到 9 月開課、

12 期收費的幼稚園乙，而若該學童一直就讀於幼稚園乙至學年完結，幼

稚園乙可獲發放該學童該學年全年的資助（請參考 附錄二 的輔助說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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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 若學童在一所幼稚園修畢該學年的幼稚園課程後，轉到另一所幼稚園入

讀同一學年的幼稚園課程，學童新入讀的幼稚園將不會獲發放該學童於

該學年的資助。例如，一名學童在 6 月完成該學年為期 10 期的幼稚園甲

課程，隨即於 7 月轉往幼稚園乙入讀同一學年的幼稚園課程至 8 月，幼

稚園乙是不會獲發放該學童該學年 7 月及 8 月的資助（請參考 附錄二

的輔助說明）。  

 

4.  發放單位資助的安排  

4.1  教育局按合資格幼稚園課程的「收費證明書」所批准的開始收費月份及

期數，於每月月初發放暫發資助。首期暫發的資助會按幼稚園課程的開

始月份，於 8 月或 9 月初發放。一般而言，學校須於 6 月底前透過「幼

稚園教育計劃系統」（系統）的「表格 1」呈報課程開課月份及預計學生

人數。學年初的資助將依據有關人數發放。如有特殊情況，學校可使用

載列於本指引的「表格 1」遞交資料。而從 11 月起資助會根據上一個月

已呈報的學生資料發放。每月獲暫發資助的學生人數會在系統（「統一登

入系統」>「學生資料」）更新，方便幼稚園查核及處理每月的財務報表。  

4.2  教育局會分三期按幼稚園更新的學生就讀資料，包括學生轉校、轉讀不

同學制的課程（例如由半日制轉為全日制 ∕長全日制課程，或由全日制 ∕長
全日制轉為半日制課程）或整月缺課等變動情況計算資助。調整資助的

工作於 11 月、次年 3 月及 8 月進行，不足或多收的資助差額會在之後作

出調整。  

4.3  發放資助的安排和例子見 附錄三 。  

 

5.  呈報學生就讀資料作計算資助額  

5.1  教育局按幼稚園的學生就讀資料，計算有關的資助額。因此，幼稚園須

適時呈報持有有效「註冊證」的學生的就讀資料，包括新生和退學個案。

詳情如下：  

5.1.1  在 9 月的限期或之前，幼稚園須透過「統一登入系統」 >「學生資

料」>「輸入學生資料」功能，更新此學年初（ 8 月至 9 月）的學生

就讀資料。如學校在上一學年已參加計劃，教育局會把系統內上一

學年底的幼兒班（ K1）和幼稚園低班（K2）的學生紀錄，轉為此

學年的幼稚園低班（K2）和幼稚園高班（ K3）的學生紀錄。幼稚

園須根據此學年內 8 月（若 8 月開課）和 9 月份就讀學生紀錄，確

認升讀幼稚園低班和幼稚園高班的舊生紀錄，包括刪除於上學年底

離校的學生、增添例如新生或插班生和呈報學年初退學生的最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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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日期。所需核實或新增的學生資料，包括：  

 學生姓名（必須與所持的有效「註冊證」上姓名相同）  
 有效的「註冊證」編號  
 就讀課程（例如幼稚園半日制上午低班）  
 本學年首個上課日期   
 舊生：系統會自動為所有舊生設定幼稚園在本學年的開課

日為首個上課日期，如個別學生未能於開課日上課，幼稚

園須自行更改為該學生的第一個上課日  
 新生或插班生：該學生的第一個上課日  

 本學年最後上課日期（只適用於學年初退學的學童）  

5.1.2  在 9 月的限期後出現的新生、轉課程或退學個案，幼稚園須透過「統

一登入系統」>「學生資料」>「更新學生資料」功能（如有需要，

使用標準表格）呈報；而學生整月缺課的個案須使用標準表格呈報

（即表格 4）。所有學生資料變動要適時（在個案出現後 7 日內）向

教育局幼稚園行政 2 組呈報，包括更新學生逾期的「幼稚園入學註冊

證」的編號。請注意若幼稚園在本學年的資助結算後才呈報更新的學生

資料，不足的資助額將不會獲得發還。有關的適用表格可參閱 附錄四

。  

5.2  持有「幼稚園入學許可書」（「許可書」）的學生並不符合資格獲發資助。

為準確記錄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學生資料，幼稚園亦須通過系統向教育

局幼稚園行政 2 組呈報持有「許可書」的學生的就讀資料 。  
 

6.  幼稚園的注意事項  

6.1  若持有有效「註冊證」的兒童獲得一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取錄，而其家

長亦選定這所幼稚園並把兒童的有效「註冊證」正本交給該幼稚園保管，

幼稚園將給家長發收據，確認已收取該兒童的有效「註冊證」。此外，兒

童如已繳付註冊費並其後在該幼稚園就讀，則幼稚園必須在收取第一期

學費後（如有），於有關學年的第一個月內，退回註冊費予該兒童。  

6.2  幼稚園在兒童入學時宜向家長說明退學的辦法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

拗。「註冊證」屬學童所有，幼稚園在學童退學時把學童的有效「註冊證」

交還給家長，家長簽收作實。此外，幼稚園亦應向家長書面說明，如何

處理學童離校後不領回的有效「註冊證」。  

6.3   就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合資格學生必須在幼稚園的上課月份上課，幼

稚園才可獲發該月的資助。若學童整月缺課（即缺席某月的所有上課

日），幼稚園必須把填妥的表格 4（附錄四 ）以傳真方式向教育局幼稚園

行政 2 組呈報。一般而言，如學童整月缺課，教育局不會發放該學童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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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的資助；而家長須向學童就讀的幼稚園繳交其「收費證明書」上未扣

減計劃資助前的該月學費（全費）。如有特殊情況（例如因病而整月缺

席），在家長向學校提供充分的理據和有效的證明文件（必須包括該月的

所有上課日）後，學校可向教育局提出申請發放該月資助，本局會按個

別情況考慮酌情處理。但如學童整月缺課涉及旅遊的因素，這類個案一

律不作考慮。  

6.4  當家長獲發「幼稚園入學註冊證」時，會同時獲發一份使用註冊證的「注

意事項」（教育局網頁：教育局主頁 >教育制度及政策 >幼稚園教育 >幼稚

園幼兒班（K1）收生安排），讓家長清楚使用該註冊證的相關事宜。  

6.5  在計劃下，幼稚園獲發放的資助以合資格學生的就讀紀錄計算。幼稚園

須向教育局呈報準確的學生就讀資料，本局人員亦會到幼稚園查核有關

資料。  

6.6  由於幼稚園須適時向教育局幼稚園行政 2 組呈報學生的資料，例如學年

中出現的新生、轉課程、退學和整月缺課的個案，幼稚園宜安排一名專

責的人員，負責與幼稚園行政 2 組聯絡和處理發放資助的事務。  

7.  查詢  

7.1  有關本資助發放指引的查詢，請聯絡教育局幼稚園行政 2 組。  

電話： 2892 6669  
傳真： 3691 8021 
地址：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  

 
 
 

教育局   
2023 年 7 月  



 
 

 

表格 1 
 
 
致：教育局幼稚園行政 2 組（傳真號碼： 3691  8021）  
 

幼稚園教育計劃  
呈報課程開課月份及預計學生人數 (20     /     學年 )  

 

本幼稚園已獲批准在 20     /     學年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，但由於未能透過幼稚園教育計劃系統 (系
統 )呈報 /修改課程開課月份及預計學生人數，現請教育局輸入／更新有關資料。  

甲部  本校的資料如下：  

幼稚園名稱  
(英文 )   

(中文 )   

學校地址   

聯絡人姓名   職銜  校長 / 主任 / 其他(請註明：              )* 

電話號碼   學校註冊編號   

 
乙部  ( I )  本校在 20     /     學年的課程開課月份為  八月  ／  九月／  八月及九月 *。  
 ( I I )此外，本校預計在該學年初，持有「幼稚園入學註冊證」的學生人數如下：  
 

 八月 開課
註 1 九月 開課

註 1 

 
半日制  
上午班  

半日制  
下午班  

全日制班 
半日制  
上午班  

半日制  
下午班  

全日制班 

學生人數        

 

丙部  預計非華語學生人數  

 

            上午班課程    下午班課程    全日班課程   

九月中人數
註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註：  
1 .  預計學生人數會用作計算學年初暫發的相關資助。幼稚園須在學年內透過系統，適時呈報學生就讀資

料 (例如新生、轉班或退學等 )，以計算資助額及調整發給幼稚園多出或不足的資助額。  

2 .  必須填寫所有空格。若該課程没有非華語學生，請填寫 0。  

 

 
 
 
 

 

校監／校長 *簽署：  
                

校監／校長 *姓名：  
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
                

 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

 
 

 
 

學校印鑑 


